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悉，市售東○醬油產品疑係購入半成品生醬汁再經調味、烹煮、沉澱、充填及包裝而成，惟於產品標示及網路廣告宣稱「稟承古法釀造」等情，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以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易生誤解之情形」之規定，予以裁處在案。究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純）釀造」醬油之製程規定為何？又「古法」釀造之認定基準為何？醬油業者對於純釀造醬油應採行之製程及標示為何？現行規範有無窒礙難行之處？為保障國人健康及消費者知情權，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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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前於民國（下同）107年11月30日就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訂定釀造醬油之品質及標示相關規定，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下稱CNS）寬鬆等情進行調查[footnoteRef:1]，調查報告並於108年2月14日經本院原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5屆第55次會議審議決議通過，糾正衛福部及該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該案調查意見摘要詳如附件，合先敘明。 [1: 本院107年11月30日院台調壹字第1070800515號函及同年12月22日同字第1070833711號函。] 

本案係113年3月間媒體報導市售東○醬油產品，疑購入半成品生醬汁再經調味、烹煮、沉澱、充填及包裝而成，惟於產品標示及網路廣告宣稱「稟承古法釀造」，事涉醬油製程及標示等情。經調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臺南衛生局）及食藥署等機關卷證資料[footnoteRef:2]，並訪談相關醬油製造業者，再就相關爭點於115年1月29日詢問衛福部林政務次長、食藥署姜署長、臺南衛生局林副局長及相關主管人員，業調查竣事，陳述調查意見如下： [2: 臺南衛生局113年12月16日南市衛食藥字第1130236627號函、食藥署114年8月6日FDA食字第1149050605號函。] 

臺南衛生局針對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公司)所購入的生醬汁，並未檢驗總氮量，亦未赴生醬汁製造廠進行製程稽查，僅憑該公司出具的內部檢驗報告及官網所載「醬油製造流程」，即認定生醬汁係以釀造方式製成，況且該官網「醬油製造流程」的標題為「純釀醬油解密」，為該公司對於釀造醬油製程的講解及宣傳，並不足以代表本案系爭生醬汁的製程，故臺南衛生局對於本案東○公司所購買生醬汁之查核作為，有欠周延。
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28條第1項及第41條第1項分別規定：「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基此，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得就轄管食品業者就產品包裝標示、宣傳或廣告，疑有不實或易生誤解之情形時，進入製造場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
查113年3月間媒體報導東○公司所生產的東○醬油產品，疑購入半成品生醬汁再經調味、烹煮、沉澱、充填及包裝而成，惟於產品標示及網路廣告宣稱「稟承古法釀造」等情，臺南衛生局查處經過如下：
臺南衛生局於113年3月19日接獲記者詢問有關網路新聞報導：「（標題）東○醬油爆造假 外購醬油進廠直擊，東○醬油謊稱古法釀造鐵證曝光」，同（19）日即會同該局政風單位、臺南市政府法制處消費者保護官及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人員，赴臺南市新化區東○公司製造廠展開查核。該局說明，東○公司製售並於標示宣稱「釀造」之產品，共計19項；其中「白曝油」、「原汁醬油」、「壺底白曝油」、「白豆油」、「天釀蔭油」、「原汁特調醬油」、「天釀醬油」、「大目降白曝油」等8項，係該公司向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購入釀造醬汁（即半成品生醬汁，下同）後，再加入調味品，經調煮、沉澱、充填後出貨。
臺南衛生局表示略以，由於東○公司使用之原料係向釀造醬汁製造業者購買之成品，總氮量檢驗值大於0.8（g/100ml），再經調煮分裝，爰外包裝標示「釀造」，尚符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無需另外標示「混合」或「調合」字樣。另於稽查現場採取「天釀蔭油」、「壺底白曝油」2項產品，檢驗其總氮量，檢驗結果均為1.15（g/100ml），尚符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另未檢驗產品果糖酸含量，係因現行「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未規範釀造醬油之果糖酸限量。
關於產品標示及廣告之處辦：
東○公司於官網刊登「原汁醬油」產品[footnoteRef:3]，內容略以：「以豆麥浸池發酵……稟承『古法釀製』行家口味……。」案關產品宣傳內容是否涉違反食安法第28條規定，臺南衛生局於113年3月27日以南市衛食藥字第1130062961號函請食藥署釋疑。 [3: 查詢網址：http://www.dcsp.com.tw/prod_detail.php?item_id=21，查詢日期：113年3月21日。] 

食藥署於113年5月10日以FDA企字第1139021987號函釋示：「……據貴局來函及隨函檢附資料所示，廣告述及『以豆麥浸池發酵……稟承『古法釀製』行家口味……。』等詞句，惟查產品實際使用之原料係購買其他廠商之『釀造醬汁』再經調味製成相關產品，爰案內所購入之『釀造醬汁』原料應請業者提供係以豆麥浸池發酵，且符合前開『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中』有關『釀造』製程之佐證資料，否則恐涉嫌違反食安法第28條規定。另，廣告內容述及『古法釀製』字樣，應請業者說明並舉證產品製程符合『古法釀製』……。」
臺南衛生局於113年5月15日以南市衛食藥字第1130100196號陳述意見通知書，函請東○公司妥為說明下列事項：
「原汁醬油」[footnoteRef:4]產品之製程資料（包括所使用之原物料、生產流程圖等）。 [4: 即本案所稱釀造醬汁或生醬汁。] 

提供案關產品以「豆麥浸池發酵」，且符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中有關「釀造」製程之佐證資料。
敘明並舉證產品製程符合官網宣稱「古法釀製」。
案關產品係以外購生醬汁經調味製成相關產品，敘明此製程並說明開始啟用生產之時間。
經東○公司未具日期[footnoteRef:5]陳述意見書表示：「……（1）『原汁醬油』產品製程資料如附件一A公司生產流程及附件二敝公司生產流程，附件三為原料來源，提供113年3月19日前後購買A公司之生醬汁，以及附件四為東○公司購買之黃豆原料各1批送貨資料。（2）稟承古法釀製，係指釀造醬油是在低溫狀態下，利用麴菌自然發酵，並以現代化的設備與技術，且遵循古法方式經長時間發酵，透過麴菌的酵素來分解豆類蛋白質，此為古法方式之『精神』釀製……。再者，稟承古法釀製一詞，旨在說明生產之方法及目的，隨著時代之演進，科學之方法及環境變遷，已成為一個商業之廣義詞，其並不代表即以古法為露天曝曬、水洗、揉製及發醇（酵）等方式……此為目前國內大廠共同之製程廣義說明製作精神之方式無異……。（3）黃豆浸漬後蒸煮降溫及小麥炒香降溫後混合，再與麴菌混合後進發酵櫃製麴發酵、經翻攪、出麴、入桶，加入食鹽水發酵後，轉放至發酵槽靜置120至180天後熟成抽出，再經壓榨、調煮製成產品後再沉澱、充填殺菌。（4）於109年開始請購A公司與敝公司釀製醬汁共同生產各項產品。」 [5: 臺南衛生局收文日期為113年5月28日。] 

臺南衛生局於113年5月31日以南市衛食藥字第1130107077號函續請食藥署釋疑，該署嗣於113年6月27日以FDA企字第1139041014號函釋示：「……針對旨揭廣告述及『稟承古法釀製』詞句，案內東○公司陳述說明『稟承古法釀製』係指釀造醬油是在低溫狀態下，利用麴菌自然發酵，並以現代化的設備與技術，且遵循古法方式經長時間發酵，透過麴菌的酵素來分解豆類蛋白質，此為古法方式之『精神』釀製，並提及『古法』為露天曝曬、水洗、揉製及發醇（酵）等方式，隨著時代演進，科學的方法及環境變遷，以現代化的設備與技術製成產品，惟旨揭廣告內容僅述及『稟承古法釀製』，未呈現其係稟承古法之製作『精神』等相關詞句，爰整體表現恐易使消費者誤解，涉嫌違反食安法第28條規定。」
臺南衛生局於113年6月28日以南市衛食藥字第1130129092號陳述意見通知書，告知東○公司函釋結果並請受處分人(即該公司負責人)113年7月12日前提送陳述意見書供該局憑辦。
東○公司復於113年7月8日陳述意見書說明：「……（四）查東○公司販售之『原汁醬油』產品，其廣告所述『稟承古法釀製』，係指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經製麴發酵製成，總氮量應達0.8（g/100ml）以上，所謂古法係指製造過程係利用製麴自然發酵而未添加鹽酸或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又東○公司與A公司合作生產之『原汁醬油』產品即係利用麴菌自然發酵而未添加鹽酸或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此觀A公司之生醬汁檢驗報告，均無3-單氯丙二醇即可得知，顯見東○公司雖與A公司合作生產，惟生產標準均符合釀造定義，又所謂『古法』即指未使用鹽酸或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製作醬油之釀造，而利用植物性蛋白質原料經製麴發酵製成者，系爭函釋僅以『恐易使消費者誤解』即認定東○公司違反食安法第28條，卻未說明『古法』之標準為何？東○公司釀造之醬油又為何不能標註『古法』？且先前又未曾有任何函釋或標準可供遵循，系爭函釋認東○公司違反食安法第28條規定，依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101年度訴字第93號行政判決之意旨，已違反行政罰法第4條[footnoteRef:6]關於處罰法定主義。」 [6: 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臺南衛生局表示，雖東○公司表示未有「古法」之標準可遵循，然該局以113年5月15日通知書請東○公司敘明並舉證產品製程符合「古法釀製」，東○公司再於同年5月28日陳述意見（略以）：「……（2）稟承古法釀製，係指釀造醬油是在低溫狀態下，利用麴菌自然發酵，並以現代化的設備與技術，並遵循古法方式經長時間發酵，透過麴菌的酵素來分解豆類蛋白質，此為古法方式之精神釀製……。」爰食藥署於113年6月27日以FDA企字第1139041014號函釋：「……未呈現其係稟承古法之製作『精神』等相關詞句，爰整體表現恐易使消費者誤解，涉嫌違反食安法第28條規定。」受處分人（即東○公司負責人）雖坦承「古法方式之精神釀製」，惟網站廣告內容僅呈現「稟承古法釀製」一詞，未呈現「其係稟承古法釀製之製作『精神』等相關詞句」，違規情節屬實紀錄在卷，臺南衛生局依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易生誤解之情形」，依同法第4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19日以南市衛食藥字第1130135318號裁處書裁處新臺幣4萬元。
承前述，東○公司醬油產品因購入他廠生醬汁後，自行調味加工後販售，惟於官網宣稱秉持古法釀製等詞句，經臺南衛生局請食藥署函釋後，認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進行裁處。有關釀造醬油定義及標示一節，本院前就衛福部及食藥署於107年3月8日公告「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罔顧已行之多年的CNS423標準及專家學者建議，率爾刪除鑑別醬油製程為釀造與否關鍵指標之果糖酸含量規定，無從達成該公告為透明醬油製程之初衷，於108年2月14日糾正在案（調查意見摘要，詳見附件）。自本院糾正迄今，食藥署仍認為果糖酸無法為釀造醬油之判別指標，因此維持以總氮量0.8（g/100ml）以上，為釀造醬油之唯一檢驗標準，該署表示釀造醬油除檢驗總氮量外，尚需輔以製程實地稽查，始能釐清是否為釀造醬油等語[footnoteRef:7]。 [7: 衛福部108年4月23日衛授食字第1089005475號函、109年7月13同字第1091302048號函、112年7月25日同字第1120002605號函、114年8月11日同字第1141301983號函等，下同。] 

惟查臺南衛生局針對東○公司所購入的生醬汁，並未檢驗總氮量，亦未赴生醬汁製造廠（即A公司）進行製程稽查，僅憑該公司出具的內部檢驗報告及官網所載「醬油製造流程」，即認定生醬汁係以釀造方式產製。此據該局查復略以，稽查東○公司時，該公司出具向A公司購入品項為「純釀造醬汁（半成品生醬汁）」之出貨單據及檢驗報告，且經抽檢「天釀蔭油」及「壺底白曝油」2項產品，總氮量均符合釀造醬油之規定，故雖然未赴A公司工廠稽查生醬汁的製程，惟由業者提供上述資料及檢驗結果，尚認可信等語。
然東○公司以向A公司購入生醬汁所產製的產品包括「白曝油」、「原汁醬油」、「壺底白曝油」、「白豆油」、「天釀蔭油」、「原汁特調醬油」、「天釀醬油」及「大目降白曝油」等8項，臺南衛生局僅抽檢其中「天釀蔭油」及「壺底白曝油」2項產品之總氮量，檢驗結果的可信度與推論力不足；再者，有關食品標示重要輿論事件，卻僅憑廠商自行出具的內部檢驗報告為認定依據，缺乏政府或具公權力單位的抽驗或第三方驗證，其客觀性與公信力亦有不足。
綜上，臺南衛生局針對東○公司所購入的生醬汁，並未檢驗總氮量，亦未赴生醬汁製造廠進行製程稽查，僅憑該公司出具的內部檢驗報告及官網所載「醬油製造流程」，即認定生醬汁係以釀造方式產，況且該官網「醬油製造流程」的標題為「純釀醬油解密」，為該公司對於釀造醬油製程的講解及宣傳，並不足以代表本案系爭生醬汁的製程，故臺南衛生局對於本案東○公司所購買生醬汁之查核作為，有欠周延。

本院針對衛福部訂定釀造醬油之品質及標示相關規定較CNS寬鬆等情，早自108年2月14日提出糾正迄今，食藥署仍認為果糖酸無法為釀造醬油之判別指標，卻未研定其他或多重科學判定因子，持續僅以產品總氮量為釀造醬油之唯一檢驗標準，並表示尚需輔以製程實地稽查始能判定，然製程實地稽查不但未能適用於輸入產品，加以稽查人力嚴重不足，例如本案為國內生產，其製作不實之情形，並非經由稽查人員實地稽查得知，而是遲至媒體揭露始公諸於世，因此有關釀造醬油之科學判定方式，亟待該署積極研議，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按食安法第2條及第22條第1項第10款分別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是衛福部得依上開規定公告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標示之事項，該部爰於107年3月8日公告「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並於108年1月1日生效實施，主要內容如下：
1、 本規定所稱醬油，指以大豆、脫脂大豆、黑豆及（或）穀類等含植物性蛋白質之原料，以本規定所列加工方式，可添加食鹽、糖類、酒精、調味料等原料或食品添加物製成之產品。
2、 以酸或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所得之胺基酸液，經添加醬油醪、生醬油等再經發酵及熟成所製成者，應於包裝明顯處標示其製程「速成」字樣。
3、 以酸或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所得之胺基酸液，未經發酵製成者，應於包裝明顯處標示其製程「水解」字樣。
4、 混合二種（含）以上醬油製成者，應於包裝明顯處標示其製程「混合」或「調合」字樣。
5、 包裝標示其製程為「釀造」字樣者，應以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經製麴發酵製成，且總氮量應達0.8（g/100ml）以上（黑豆醬油之總氮量達0.5 [g/100ml]以上）為條件。
查CNS423對於一般醬油之品質分為3級，且規定釀造醬油之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詳表1），但是衛福部公告之「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卻未規範果糖酸限量，難以鑑別醬油是否為麴菌發酵釀造而成，顯見該部依食安法所定之行政命令，竟較無法定效力之CNS寬鬆，本院就上開情事於108年2月14日糾正衛福部及食藥署在案。有關衛福部草率刪除鑑別醬油為釀造與否指標之果糖酸限量規定，經本院提出糾正後未獲改善，本院依監察法第25條[footnoteRef:8]規定，通知時任衛福部陳部長率食藥署吳署長及業務主管人員於108年10月3日到院接受質問，陳部長回應將委託進行醬油果糖酸及3-單氯丙二醇之監測與調查，以建立醬油產品之監測指標。有關食藥署刪除果糖酸限量標準之經過、委託辦理市售醬油監測結果以及後續辦理情形，詳述如下： [8: 監察法第25條規定：「行政院或有關部會接到糾正案後，應即為適當之改善與處置，並應以書面答復監察院，如逾2個月仍未將改善與處置之事實答復監察院時，監察院得質問之。」] 

CNS423一般醬油品質規範
單位：g/100ml；%
	區分
	甲級
	乙級
	丙級

	性狀
	具優良釀造醬油固有之色澤與香味，且無異味、異臭。
	具良好釀造醬油固有之色澤與香味，且無異味、異臭。
	具良好之色澤與香味，且無異味、異臭。

	總氮量
	1.4以上
	1.1以上
	0.8以上

	胺基態氮
	0.56以上
	0.44以上
	0.32以上

	無鹽可溶性固形物
	13以上
	10以上
	7以上

	夾雜物
	不得含有

	註：釀造醬油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食藥署刪除果糖酸限量標準之經過：
釀造醬油品質規定較CNS寬鬆：
食藥署為透明醬油製程資訊，爰蒐集國際規範、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公協會及消費團體代表召開學者專家會議及說明會，與各界進行意見溝通後，衛福部於107年3月8日公告「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鹽酸水解黃豆粉或黃豆片等植物蛋白過程中，原料中的糖與酸進行反應會產生果糖酸，而釀造醬油是利用微生物發酵，僅會產生極微量果糖酸，因此果糖酸含量係鑑別醬油製程為釀造與否關鍵指標，故CNS特規定釀造醬油之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
法規公告過程：
食藥署對於醬油中果糖酸限量之研議過程，其105年7月19日第一次預公告「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時，並沒有加入果糖酸限量規定，106年10月16日第二次預公告該標準時才加入，但107年3月8日公告該標準時，卻又刪除果糖酸限量規定。
食藥署107年1月19日「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之簽陳內容載明：「第二次預告評論期間，分別有民眾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公協會來函建議，刪除釀造醬油的總氮量及果酸規定」。有關該民眾（署名may MAY）反映內容，食藥署表示部分參採（即參採刪除果糖酸規定），參採理由為國際規範尚無果糖酸含量規定，詳如下表2。
民眾對於醬油果糖酸限量之意見及食藥署參採理由
	
反映者
	反映內容
	意見參採
	理由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網友（署名may MAY）
	標示規定，納入品質規範之合理性要審思，除釀造醬油，其他類型的醬油卻無，管理如何一致，建議刪除釀造醬油的總氮及果糖酸規定。
	部分參採
	1. 本規定係以製程分類，並規範醬油產品依其製程，標示「釀造」、「速成」、「水解」、「混合或調合」字樣。
2. 查相關國際規範尚無果糖酸含量規定，衡酌標示規定一體適用國內製造及輸入產品，爰擬參採，刪除釀造醬油的果糖酸含量之規定。


資料來源：食藥署。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下稱國衛院)監測調查結果：
食藥署委託國衛院辦理「109年度醬油產品監測委託辦理計畫」，執行期間為109年1月13日至同年6月30日止，共完成200件醬油採集及檢測，包括137件釀造、29件水解、29件調合產品及5件原料胺基酸液；另蒐集中國、日本、韓國、泰國、美國、歐盟、紐澳及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下稱Codex）之法規資料，有關檢驗結果摘要如下：
檢驗結果：
總氮量：
總氮量調查結果顯示，釀造醬油94.9%產品符合總氮量規範（一般醬油0.8 [g/100mL]，黑豆醬油0.5 [g/100mL]），非釀造醬油尚無總氮量標準，其中29件水解醬油中有18件（占62.1%）總氮量分布於0.2至0.4（g/100mL），29件調合醬油中有16件（占55.2%）總氮量為1.1至1.7（g/100mL），5件原料胺基酸液中有4件（占80%）總氮量為2.0至2.4（g/100mL）。
果糖酸：
依果糖酸的生成機制，果糖酸為非釀造醬油原料－胺基酸液的副產物，依據學理在非釀造醬油中可檢出，釀造醬油則應無果糖酸，CNS423規範釀造醬油產品的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若參考上述CNS規範，以「果糖酸小於0.1%時判定為釀造醬油」作為依據，由該計畫195件醬油產品的結果顯示（詳表3），雖然國產釀造醬油全數符合上述判定方式，108件國產釀造醬油皆為未檢出（定量極限為0.01%），但國產19件水解醬油中有2件小於0.1%而會被誤判為釀造（為0.08%及0.06%），且亦無法有效判定輸入的各類醬油產品，輸入水解醬油有6件會被誤判為釀造（其中5件為未檢出），輸入釀造醬油亦有1件產品的果糖酸含量高於0.1%，顯示該指標無法準確判定產品製程類別。






國衛院檢測市售醬油產品果糖酸含量情形
單位：件數；%
	項目
	國產
	輸入

	
	釀造
	水解
	調合
	釀造
	水解
	調合

	總件數
	108
	19
	26
	29
	10
	3

	未檢出
	108
	0
	3
	27
	5
	1

	檢出

	  ≤0.1%
	0
	2
	6
	1
	1
	0

	  >0.1%
	0
	17
	17
	1
	4
	2

	鑑別
準確率（%）
	100
	89
	65
	97
	40
	67


註：「未檢出」指低於定量極限0.01%；依CNS423釀造醬油之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
資料來源：國衛院。
結論及管理政策建議：
建議訂定醬油產品的總氮量標準：
我國對非釀造產品尚無總氮量規定，該計畫調查結果發現，輸入水解醬油總氮量平均值為0.56（g/100ml），國產水解醬油總氮量偏低，有62.1%分布於0.2至0.4（g/100ml），平均值較輸入水解醬油低0.22（g/100ml）。
為確保醬油產品的基本品質，建議參考CNS對於黑豆醬油之規定，訂定醬油之總氮量需大於0.5（g/100ml）的標準。
果糖酸無法作為準確判定釀造或非釀造醬油產品的單一指標，應佐以稽查：
依抽檢結果，市售國產釀造醬油符合果糖酸小於0.1%的判斷方式，但反推果糖酸小於0.1%的產品，未必是釀造醬油。
於毒理資料顯示，果糖酸於短期、體外基因毒性試驗未觀察到毒性效應，雖無長期毒性試驗數據，但以該計畫進行之電腦模擬預測結果判斷，果糖酸不具器官毒性及致癌性。
中國、日本、韓國、泰國、美國、歐盟、紐澳及Codex皆未將果糖酸納入品質規格指標。
食藥署召開業者溝通及專家學者會議：
108年1月15日「修正醬油製程標示規定第1次溝通會議」：
食藥署為瞭解產業現況，於108年1月15日邀集相關公協會、業者、地方（政府）衛生局共同討論本院糾正及調查意見之檢討改善方向，依會議紀錄，該署結論與會代表意見如下：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丸○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議維持現行規定（不贊成訂定果糖酸限量標準，下同）。
地方（政府）衛生局：沒有意見。	
108年3月7日「修正醬油製程標示規定第2次溝通會議」：
食藥署為達政策研擬過程廣納各界意見目的，召開第2次溝通會議邀集相關公協會、業者、民意代表、消費者團體及該署諮詢之學者專家共同討論，依會議紀錄，該署結論與會代表意見如下：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省醬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高○○股份有限公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建議訂定果糖酸。
114年7月15日「醬油標示案專家學者會議」：
食藥署針對「研議訂定釀造醬油中果糖酸限量標準，或搭配其他多因子作為辨別指標」及「研議酸水解醬油標示規定」2議題，邀集專家學者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共同研議，重點摘要如下：
國立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基本上果糖酸當作釀造醬油的指標，若從過去時空背景來看是沒問題，但以現在時空背景，食品進口的樣態非常多元，比如歐洲使用非常多HVP（Hydrolyzed Vegetable Protein），也就是所謂水解植物蛋白，其原料來源不一定是黃豆，游離糖的比例不一定高，果糖酸含量可能低。從這角度來看，在此要特別提出，態樣愈多元，已不符合過去時空背景狀態，不適合僅用檢測模式判斷是否為純釀造。所以果糖酸是否可以當作單一指標？過去說不定可以，但以現在狀況，我覺得不可行。
至於搭配其他因子來看，剛提到的總氮量，以醬油概念就是蛋白質水解液加上鹽。若從過去純釀造角度，多以黃豆、黑豆，或一半黃豆跟一半焙炒粉碎後的小麥混合為原料。過去我們曾研究，甚至把它做成高氮再來稀釋。只要稀釋到總氮量1.4（g/100ml）以上，商品都可以宣稱甲級醬油，不管釀造或純釀造都可以是甲級。但這樣的作法已經違背純釀造概念，我先將總氮量拉高後再來加水稀釋到特定的量。要靠檢測判定是很落後思維，檢測只是防弊的手段。所以，在生產管理與製造流程中，應該從製造端與稽核端來加強控管，而不只是依賴檢驗結果作為判定依據，檢驗本身只能提供微量參考。
針對釀造與非釀造的鑑別，不一定要從植物來源或原料來源角度切入，而是從微生物代謝的角度思考。若使用麴菌釀造，原則上一定會涉及Aspergillus oryzae（米麴菌）及plus Aspergillus sojae（醬油麴黴）。這些微生物發酵過程中對原料的代謝，可能會產生特定的化合物，若從這角度去追，或許更具鑑別性。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下稱食工所）○顧問：
現在若僅以果糖酸0.1%數值作為判斷標準，透過單一檢驗判定，其實並不客觀。以目前工廠管理經驗來看，除檢驗外，還有2面向同樣重要：一是管理端，二是稽核端。何謂管理？就是目前追蹤追溯制度。以國內來說，目前僅2家胺基酸液廠商，這2家廠商都有導入追蹤追溯系統，因此能很清楚知道製成醬油後產品流向何處，搭配果糖酸檢測結果，其實可以有效辨別是否有攙偽行為。攙偽這件事情就變得很重要，像是把胺基酸液製成醬油，但檢測不出果糖酸，甚至再加入發酵醬油，這操作目的就是為賺取利差，這類問題才是真正需要稽查的重點。
不應用單一標準一刀劃下來判斷，應從管理層面思考。
食工所○主任：
是否要將果糖酸納入作為判定釀造與否的標準指標之一？就整體食品標示管理上，不應完全仰賴產品檢測作為唯一依據，而應該透過其他的管理與稽核機制，來建立制度性機制。
就風險管理角度，果糖酸危害性低，且全世界沒有人把果糖酸當作是釀造醬油指標。今天如果訂定這項標準，就會需要花很多社會成本，而這社會成本應該花在什麼地方？理應花在高風險的事情上。
[bookmark: _Hlk227070805]若一定要用果糖酸當指標，以過去食品攙偽的判定來看，不能只依賴單一指標，應建立多重指標。但如剛剛所說，一開始不希望走到用檢驗來做最後管理，若真要走到這一步，就必須要嚴謹，除果糖酸是一個指標，我覺得CNS的標準很對，釀造醬油的果糖酸必須要低於0.1%，但沒有說低於0.1%的醬油就是釀造醬油。
總氮量不是最有效的辨別指標，因為可以添加便宜的胺基酸維持總氮量。所以，應該要看整體胺基酸的profile（組成），若透過大量樣本累積與分析，雖然aromatic（芳香族胺基酸）的組成難以作為標準，也許可以釀造與非釀造在胺基酸組成上的差異進行判斷。所以，包括像3-單氯丙二醇，如果真的要採用多重指標來判定，那就必須一併納入。但這樣一來就會產生相當高的檢驗成本。
不認為果糖酸是一個當前迫切緊要的問題，如果真的要執行，勢必也需要搭配一套完整配套策略。
國立海洋大學○顧問：
結論和多數人一致，認為不應該直接把果糖酸作為判定依據。
判定是否涉及攙偽行為，應採取多重因子方式進行鑑別。
食工所○主任：
中國方面，有資料指出，可以使用弱鹼性陰離子交換樹脂去除醬油中的果糖酸，顯示目前技術上已有多種處理方式。
中國有研究指出，利用胺基酸結合主成分分析來判定，並且已申請專利。不過基本上這種都是參考性質，若要作為一個絕對標準，然後定出一個值來，還是要再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教授：
發酵液主要是以蛋白質為基礎進行發酵。如果原料都是選擇高蛋白、高氮的原料，當中不含糖類，那就不會產生果糖酸。因此，果糖酸並不適合作為釀造與否的判定指標。
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
有些業者採用二度發酵的方式，不一定是以黃豆為原料壓榨出來的醬油，有些業者還用所謂的酸水解醬油再進行一次發酵，形成不同製程模式。所以在市場上，業者製作醬油的方式千變萬化。
檢驗是最後的手段，而現場查核是一個重要依據。當檢驗出異樣的時候，可以回歸進行現場查核。
大葉大學○教授：
以加工技術，例如加熱條件、生產條件進行控制，就能降低果糖酸含量。
至於總氮量，只是參考指標之一，因為添加物就可以增加很多胺基酸，添加胺基酸後，總氮量就自然提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
不贊成用果糖酸的標準去定出釀造醬油，因為早期是用HAP（Hydrolyzed Animal Protein），也就是水解動物蛋白，最後因為取得不易，所以要改成用水解植物蛋白，最早的是用花生粕分解，因為油脂含量高，所以就反而就變成用脫脂大豆來做，所以如果用這個技術，那剛提到三聚氰胺，其實最早醬油為了提高總氮量，是用加味精的方式。
贊成選擇其他因子作為判定的科學依據，現在沒有這技術，用技術鑑驗是一翻兩瞪眼，因為檢驗後的數據是很明確的。
贊成以追蹤追溯系統管理，如此水解醬油的流向及來源可以獲得掌握。此外，可藉由其他科學判定因子，配合追蹤追溯系統達管理目的。麴菌在醬油釀造過程中，從頭到尾都沒有死掉，絕對是存在的，或許以此為判定方法是可行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技正：
CNS423於77年制定並公布，果糖酸低於0.1%是釀造醬油的一個指標，就是它的特徵。但是不能倒過來講，小於0.1%就是釀造醬油，大於0.1%就不是。所以不能以0.1%果糖酸去切割，例如將水解醬油無限稀釋，那得出的結果當然就是果糖酸小於0.1%。
依國衛院的報告，108件國產與29件進口釀造醬油，只有1件果醣酸含量大於0.1%，其實符合率還蠻高的。所以單向將果糖酸含量低於0.1%列為釀造醬油品質指標，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但是不宜倒過來推測。
承上述，食藥署對於醬油中果糖酸限量之研議過程，其105年7月19日第一次預公告「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時，並沒有加入果糖酸限量規定，106年10月16日第二次預公告該標準時才加入，但107年3月8日公告該標準時，卻又刪除果糖酸限量規定，刪除的理由，卻僅是因未具真實身分（署名may MAY）的民眾反映，該署即率予參採，令人費解；嗣後經本院糾正後未改善，陳前部長於108年10月3日到院接受質問後，委託國衛院進行醬油果糖酸之監測與調查，依該院對於市售137件標示為釀造醬油之果糖酸檢驗結果，136件均未檢出果糖酸，僅1件輸入產品檢出果糖酸含量0.26%，而食藥署即據以作為果糖酸無法判定醬油釀造與否指標之理由，卻未曾探究該輸入醬油產品宣稱或傳達為釀造製程的標示是否屬實。另國衛院對於該委託計畫的結論與管理政策建議：「果糖酸無法作為準確判定釀造或非釀造醬油產品的單一指標，應佐以稽查。」其理由包括：「反推果糖酸小於0.1%的產品，未必是釀造醬油。」然此判定標準的建立，未必需具反推原則，因原CNS423規範釀造醬油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即未有反推小於0.1%即為釀造醬油的規定，該規範僅單純表示釀造醬油應符合2項條件（即含氮量0.8 [g/100ml]以上、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1%），此亦可由食藥署114年7月15日「醬油標示案專家學者會議」部分專家學者提出：「我覺得CNS的標準很對，釀造醬油的果糖酸必須要低於0.1%，但沒有說低於0.1%的醬油就是釀造醬油。」、「CNS423於77年制定並公布，果糖酸低於0.1%是釀造醬油的一個指標，就是它的特徵。但是不能倒過來講，小於0.1%就是釀造醬油，大於0.1%就不是。」、「依國衛院的報告，108件國產與29件進口釀造醬油，只有1件果醣酸含量大於0.1%，其實符合率還蠻高的。所以單向將果糖酸含量低於0.1%列為釀造醬油品質指標，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但是不宜倒過來推測。」等語印證，此益見國衛院「109年度醬油產品監測委託辦理計畫」對於果糖酸抽驗的結果，與該計畫所提的結論及管理政策建議，未盡相符。
再且，食安法第1條明定：「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果糖酸雖無涉食品安全，惟攸關醬油釀造品質，亦應值政府重視；本院於107年11月30日即調查釀造醬油製程及標示等情案，自108年2月14日提出糾正迄今，食藥署仍認為果糖酸無法為釀造醬油之判別指標，因此維持以總氮量0.8（g/100ml）以上，為釀造醬油之唯一檢驗標準，且未研定其他或多重科學判定因子，難以保障堅持以釀造方式產製醬油的產業，恐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又該署雖表示釀造醬油除檢驗總氮量外，尚需輔以製程實地稽查，始能釐清是否為釀造醬油等語，惟查本案東○公司購買他廠生醬汁再自行調味加工一節，臺南衛生局僅能依現行「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檢驗產品總氮量，以作為判斷包裝標示「釀造」之依據，該局並未實地赴生醬汁製造廠進行製程稽查，顯見該署認為輔以製程實地稽查之作法，於地方（政府）衛生局稽查人力不足情形下，顯難確實辦理，況本案並非經由稽查人員實地稽查得知，而是媒體揭露始公諸於世(詳下圖)。

[image: ]
媒體報導其他業者桶槽車以管線輸送醬油至東○公司廠內。
資料來源：臺南衛生局(摘自鏡週刊報導)。

此外，實地稽查製程的作法，並無法規範輸入產品，以國衛院「109年度醬油產品監測委託辦理計畫」辦理結果，計1件果糖酸含量大於0.1%的釀造醬油產品為例（自香港輸入），實務上食藥署難以赴國外稽查該廠商的產品製程，故迄今無法判定該產品是否為釀造醬油，同理可證，對於28件果糖酸含量低於0.1%的輸入醬油產品（詳表7），食藥署何以僅憑總氮量大於0.8（g/100ml）即判定為釀造醬油？故食藥署目前對於國產及輸入產品的管理，可謂「一國兩制」，未盡公允！
據上，本院針對衛福部訂定釀造醬油之品質及標示相關規定較CNS寬鬆等情，早自108年2月14日提出糾正迄今，食藥署仍認為果糖酸無法為釀造醬油之判別指標，卻未研定其他或多重科學判定因子，持續僅以產品總氮量為釀造醬油之唯一檢驗標準，並表示尚需輔以製程實地稽查始能判定，然製程實地稽查不但未能適用於輸入產品，加以稽查人力嚴重不足，例如本案為在地生產，其製作不實之情形，並非經由稽查人員實地稽查得知，而是遲至媒體揭露始公諸於世，因此有關釀造醬油之科學判定方式，亟待該署積極研議，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調查意見一、二，函請衛生福利部督同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及簡報，經委員會討論通過、遮隱個資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田秋堇、蔡崇義
[bookmark: _Toc39915489][bookmark: _Toc40802001]

附件、本院前調查醬油品質及相關標示案
0. [bookmark: _Toc39915490][bookmark: _Toc39932719][bookmark: _Toc40108803][bookmark: _Toc40281286][bookmark: _Toc40705511][bookmark: _Toc40802002]案由：衛福部已於107年3月8日公告發布「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並將於108年1月1日生效實施。依該規定一般醬油其製程為「釀造」字樣者，應以含植物性蛋白質原料經製麴發酵製成，且總氮量應達0.8（g/100ml）以上（黑豆醬油之總氮量達0.5 [g/100ml]以上），惟並未規定果糖酸含量，恐形成品管漏洞。該部為何將醬油標示規定訂得比CNS更寬鬆？其規定訂定之機制為何？醬油為國人日常飲食之大宗，為保障國人健康及食品安全，實有深究之必要案。
0. [bookmark: _Toc39915491][bookmark: _Toc39932720][bookmark: _Toc40108804][bookmark: _Toc40281287][bookmark: _Toc40705512][bookmark: _Toc40802003]調查委員：田秋堇委員、蔡崇義委員
0. [bookmark: _Toc39915492][bookmark: _Toc39932721][bookmark: _Toc40108805][bookmark: _Toc40281288][bookmark: _Toc40705513][bookmark: _Toc40802004]調查意見摘要：
衛福部於107年3月8日公告「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核其罔顧已行之多年的CNS423標準及專家學者建議，率爾刪除鑑別醬油製程為釀造與否關鍵指標之果糖酸含量規定，無從達成該公告為透明醬油製程之初衷，殊有未當（糾正）。
衛福部僅以CNS423丙級醬油之總氮量標準，據為訂定「釀造」醬油之合格門檻，標準失諸寬鬆，且難以鑑別或防杜不肖業者恣意添加非法之增氮劑（如三聚氰胺）來蒙混過關；詎該部竟未先行釐訂周延規範，猶寄託於人力、預算有限之後端稽查作業，恐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造成醬油品質管制之重大闕漏，洵有可議（糾正）。
衛福部訂定「單氯丙二醇」之限量標準有欠嚴謹，顯不切合國人日常飲食大量消費醬油之實況，而現行「4-甲基咪唑」之限量標準既已明文規定，然食藥署竟從未抽查市售醬油之含量情形，凸顯其相關配套不足，徒使該項限量規定形同具文，核有欠當（糾正）。
衛福部規定以「水解」方式所得胺基酸液可標示為「醬油」，但必須於包裝明顯處標示「水解」字樣，然而一般大眾無從明瞭其係以「鹽酸水解」脫脂黃豆，抑或以「酵素水解」而成，易滋生錯誤解讀，該部應儘速責成食藥署要求廠商於產品包裝清楚標示「鹽酸水解」或「酵素水解」字樣，以保障消費者之知情權及選擇權。
食藥署允宜採納食安專家及業界建議，參照現行「果汁標示」之模式來要求廠商明確標示出醬油原汁比率，俾可具體呈現其品質之良窳，使消費者易於選擇，並可使基層衛生稽查人員有效執行醬油標示之稽查管理，杜絕醬油產業劣幣驅逐良幣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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